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人文藝術學院  專任教師再評鑑申請表

	教師姓名
	
	所屬系所
	

	職級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原自提改善計畫日期
	  年     月

	前次評鑑學期
	     學年度第     學期
	前次評鑑資料採計期間
	自    學年度第    學期
至     學年度第    學期止

	申請

再評鑑學期
	     學年度第    學期
（獲知評鑑結果兩年內）
	再評鑑
資料採計時間
	自    學年度第    學期
至     學年度第    學期止（原資料再加入兩年內改善期間之資料）

	再評鑑說明
	經評鑑或覆評不通過者，於收到評鑑結果函文三個月內，需自提改善計畫並由所屬系所及相關業務單位予以協助、輔導並追蹤其改善成效，並於兩年內接受再評鑑。

	再評鑑內容
	※針對不通過之原因，除原評鑑時所提出之相關資料外，再加入兩年內

  改善期間之資料，進行該部分之再評鑑。請選擇再評鑑之項目：

□評鑑三項目總和未達七十分（請附加使用「教師評鑑考核表」進行再評鑑計算）
□評鑑「教學」項目分數未達最低通過標準六十分

□評鑑「研究」項目分數未達最低通過標準六十分

□評鑑「輔導及服務」項目分數未達最低通過標準六十分
（以上三項請附加使用教師評鑑考核表之「各項評分表」進行再評鑑計算）
  □覆評不通過
    ○連續兩年內教師教學意見調查結果合計兩科以上之平均值低於三點零，且
      經期末教學評量支持小組審議其調查結果無誤者。
    ○一百零六學年度起，未依規定於第三階段選課結束前上傳授課大綱。
     ○近五年未有專業研究成果或專業展演作品者。
【覆評不通過者，針對不通過之原因，除原評鑑時所提出之相關資料外，再加入兩年內改善期間之資料，進行該部分之再評鑑。申請再評鑑者，得選擇本準則評鑑不通過時之規定辦理。】

	申請人
	所屬系（所）
	人文藝術學院

	  簽名：               
  日期：               
	系所主管簽章

 簽名：                

  日期：                 
	收 件 人：

收件日期：


